股权出质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申请书

	敬     告
1、申请人在填写本申请书前，可登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http://www.szscjg.gov.cn/）参考企业注册分类指南和各类示范文本，也可到各注册大厅领取。

2、申请人应当使用黑色钢笔、签字笔或毛笔工整填写有关内容和签名，除签名须由本人签署外，其他内容可以打印。

3、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证件应当规范、清晰、洁净，应当使用A4纸。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根据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现申请股权出质登记，请予核准。同时承诺：所提交的文件、证件和有关附件真实、合法、有效，复印文本与原件一致，并对因提交虚假文件、证件所引发的一切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出质人签字（盖章） 张三           质权人签字（盖章）  中国银行深圳分行  

申请日期：  2016  年 5  月20   日

注：出质人和质权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由其盖章，出质人和质权人是自然人的由其签字。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二○一三年制
提交文件目录

	项目
	文件、证件名称

	股权出质设 立
	1、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原件1份）（本表）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核对原件）（在本表上粘贴）

	
	3、记载有出质人姓名（名称）、出资额（万元）及其出资比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名册复印件（需加盖公司印章）或者股权托管机构出具的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东名册（需加盖股权质押专用章）（原件1份）

	
	4、质权合同（原件1份）

	
	5、出质人、质权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出质人、质权人属于法人的加盖法人印章，属于自然人的由本人签名）。属外国企业的，须提交经所在国家公证机关公证并经我国驻当地使、领馆认证的文件（原件1份）；属港、澳地区企业的，须提交经中国委托公证人认证的文件（原件1份），并分别经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中国法律服务(澳门)有限公司加盖转递专用章；属台湾地区企业的，须提交经当地公证机构公证并经广东省公证员协会核验的证明文件（原件1份）

	
	6、以外商投资的公司的股权出质的，提交原公司设立审批机关关于股权质押的批复（原件1份）

	
	7、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股权出质变 更
	1、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股权出质变更登记申请书》（原件1份）（本表）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核对原件）（在本表上粘贴）

	
	3、有关登记事项变更的证明文件。属于出质股权数额变更的，提交质权合同修正案或者补充合同；属于出质人、质权人姓名（名称）或者出质股权所在公司名称更改的，提交姓名或者名称更改的证明文件和更改后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4、以外商投资的公司的股权出质的，提交原公司设立审批机关审批文件（原件）

	
	5、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股权出质注 销
	1、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书》（原件1份）（本表）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核对原件）（在本表上粘贴）

	
	3、质权人出具的解除质押的证明文件（原件1份）

	
	4、质权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质权人属于法人的加盖法人印章，属于自然人的由本人签名）

	
	5、以外商投资的公司的股权出的，提交原公司设立审批机关关于股权解押的批复（原件1份）

	
	6、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注：可在我局系统或由我局通过监察局共享系统查验到相关信息的，可无需提交；否则需提交纸质文件
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证明（由企业填写）
出质人：                   张三                                     

质权人：                     中国银行深圳分行                     
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    李四             电话：    13881122511
委托事项：       办理股权出质设立/变更/注销            

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更正有关材料的权限：

1. 同意□不同意□修改文件材料的文字错误；

2. 同意□不同意□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

	身份证正面
（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

人身份证正面复印件粘贴处）
	身份证反面
（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

人身份证反面复印件粘贴处）


出质人签字（盖章）张三               质权人签字（盖章）中国银行深圳分行
2016年5月20日                      2016年
5月20日

注：出质人和质权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由其盖章，出质人和质权人是自然人的由其签字。

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书（出质注销填写）

	股权所在公司名称
	深圳市华安贸易有限公司

	股权所在公司注册号
	440301104408556

	出质人姓名(名称) 
	张三

	质权人姓名(名称) 
	中国银行深圳分行

	出质股权数额
	       100 万元/万股      股权比例  100%

	注销原因
	□√1、主债权消灭；
□2、质权实现；

□3、质权人放弃质权；

□4、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导致质权消灭。

注：注销原因在备选项前□上划“√”。

	申请
人

声

明
	申请人自愿提出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并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


张三
出质人签字（盖章）                 质权人签字（盖章）中国银行深圳分行
2016 年5 月  20日                    2016 年 5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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